
 

过其《组织法》，教科文组

织给自己规定了两项任务：

“维护各会员国文化［…］

丰富的差异性［ ...］”和

“运用文字和图像进行思想的自由交

流。” 尊重文化多样性以及言论和传

播自由因而被视为是在多样性中求统

一的绝佳手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始终将寻求这

种统一作为自己承诺的核心，其证明

就是：承认所有文化享

有平等的尊严，保护文

化财产，促进不同文化

之间的对话，尊重文化

权利，拟定有利于多样

性的文化政策，促进建

设性的多元化，保护文

化遗产，总之，承认每

种文化对全球文明的特

定贡献。 

在这一承诺背后，

文化的概念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创始国使用的

词汇是“各文化丰富的

差异性”——它代表了

一种文化观，即各种文化被看作是各

自不同但很完美的实体——与各成员

国的国界完全吻合，可以丰富共同的

文化宝库，以便建立“人类理性与道

德上之团结”，取代这一文化观的是

每个社会“内部”和“外部”的“文

化多样性”概念，社会被视为各种文

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整体，由于各种文

化本身具有对话和开放的能力，它们

注定要推陈出新。 

按照这种理解，文化的覆盖范围

远远大于艺术和文学的范围，“应该

把文化视为显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

群体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感情的不同

特点的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

化还应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

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

性宣言》的前言） 

 

 

维护文化多样性 

目前，维护文化

多样性面临双重挑战：一

方面，确保和谐共存，确

保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而生

活在同一国家内部的个人

及群体愿意和平地共同生

活的愿望；另一方面，维

护创造性的多样性，即各种

文化表达自我的多种形式。

所以，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创

造一个以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

是尊重那些属于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民

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为基础的国际环

境；教科文组织还参与制定促进全体

公民的参与和一体化的政策，以避免

因将文化差异神圣化而发生分裂和冲

突。教科文组织就这样致力于促进文

化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实为文化多样

性的政治答复。 

通 

5 月 21 日世界文化多样性

促进对话和发展日 
(© 教科文组织 ) 

文化多样性 
自成立 60 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思维和行动框架

发生了转变。今天，承认和尊重文化多样性，把它作为

社会凝聚力、可持续发展和稳定的因素，已经成为国家

和国际政治考虑的核心。 

公众宣传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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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闻稿并非教科文组织的正式文件。为了对公众进行宣传，文章介绍了在教科文组织六十周年第 36 周 

（2006 年 5 月 15 日至 21 日）讨论的“文化多样性”主题。 
 



另外，文化部门为自己确定的优

先行动是，促进建立使个人和人民的

创造性能够得到保护和发扬的国际环

境。在继续履行其在知识、行动和规

范方面的承诺的时候，教科文组织欣

慰地看到，它的努力终于在 2001 年结

出硕果：全体成员国一致通过了《教

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这

是第一个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国际法律

文书，涉及各个组成部分（文化多元

化、文化权利、创造性、国际团

结）。它强调了文化多元化和社会创

造能力充分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这

些创造能力是价值观、特征和观念的

体现。就这样，《宣言》将多样性提

到“人类共同遗产”的高度，对它的

捍卫因而成为一种伦理道德上的迫切

需要，与人类的尊严密不可分。 

《宣言》是一整套规范性文件中

的一个，其中 7 个国际公约中有 3 个

（见本页上方方框内容）——对应于

《宣言》的第 7 到 12 条——构成保护

和促进创造性的多样性的支柱：《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
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03 年）以及《保护和促进文化表

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 年）。 

如果说两份关于遗产的公约的使

命是保护人类的记忆和传承至今的表

现形式，以确保其代代相传的话，那

么，2005 年的《公约》则以保护和促

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为宗旨。个人

或集体创造力的成果，通过现代文化

载体得到传播。2005 年《公约》的目

的是，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使整个

社会从同一根链条上的 5 个不可分割

的环节中获益：文化表现的创作、生

产、发行/传播、获取及享受。 

如上所述，教科文组织的思维和

行动框架发生了变化。因此，它通过

各种文书和资源，明确地发出号召：

不仅各国，而且其他行动者和民间社

会，都要负起责任来，务必使具有丰

富多样性的文化，成为相互理解和对

话的独特的空间。 

七个国际公约 
 
 《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1970

年）； 
 《世界版权公约》（1952 年制订，1971 年修改）； 
 《关于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1954 年第一个议定书，1999 年

第二个议定书）；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 年）；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2001 年）；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 年）；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 年）。 

要想了解更多信息： 
 

www.unesco.org/culture，点击 Cultural 
diversity  

联系人 : 
 
Katérina Stenou  
文化政策和文化间对话处处

长 
文化部门 
01.45.68.43.03 
  
Moe Chiba 
助理计划专家 
文化政策和文化间对话处 
01.45.68.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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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更多信息，请与公众宣传局联系，地址是：法国  BPI, UNESCO, 7 Place de Fontenoy, 75352 PARIS 07 SP,  

电话：+33 (0) 1.45. 68.16.81(16.82) - 电子邮箱：bpi@unesco.org 


